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8：45～09：00 報 到 演藝廳

09：00～09：30 校長致詞 演藝廳

09：30～11：00 導師班級經營座談 國一仁教室

11：00～12：00
任課教師教學理念

與目標說明
國一仁教室

１０5年度親師懇談會（國一）時間表



自我介紹
學歷

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

經歷

１民國81～82年，花蓮國光商工，曾任建教組長。

２民國83～90年，北投十信工商，曾任訓育組長。

３民國90年～～，蘆洲徐匯中學，曾任學務主任。

任教科目

國文科



1.個人座位、抽屜、置物櫃請隨時保持整齊、清潔，飲料不
可以放置於地面。

2.禁止亂丟垃圾，做好資源回收分類。
3.教室內禁止打球。
4.外堂課，教室必須關燈、關門(窗)、關冷氣；個人桌面淨

空、椅子推進桌下；地面不得有垃圾。
5.上課鐘響完畢請進入教室就定位，遲進教室依校規處理。
6.課中準備好上課用品，不得聊天、喧嘩，禁止更換座位。
7.升旗時間教室內僅可一人留守，未經許可滯留教室，依校

規懲處。
8.整潔工作依照班表進行打掃，逃掃開立違規單。

班級規定



9. 個人財物請妥為保管，以免遭人覬覦。
10.病假請於7:30以前告知，事假應於事前完成請假手續。

銷假請備妥家長證明，缺件、逾時自行負責。
11.非體育課禁止穿體育服上課。體育服穿畢，自行收妥，

教室內、外禁止晾衣服。
12.按時繳交作業、表件、聯絡簿。
13.愛惜公物，嚴禁破壞公物。
14.服裝儀容整齊。
15.午休時間安靜休息，禁止走動。
16.遵守校規、維護班級榮譽。

班級規定



每週由風紀股長、衛生股長、
輔導股長登記違規人員，並統
計次數，次數最多的五位同學
次週實施班級服務。

班級違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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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服日

秩序或整潔週成績達九十分
以上之班級，可以於次週星
期二(秩序)、星期四(整潔)
實施便服日。



每日以電子郵件將當日的功課、次日測驗與聯絡
事項郵寄給家長，紙本聯絡簿仍須請家長過目、
簽名。

每週以電子郵件郵寄當週的成績單，不另發紙本
成績單。

白天請假依學校規定辦理；夜自習請假，請家長
於下午五點以前報備。

家長如有事情，請利用白天時間聯絡導師。



１病假：
由家長於當日07：30時前向學生事務處或導
師報備，返校後三日以內持假卡及銷假證明
（一日者可由家長證明；二日以上須持就診
證明）辦理銷假，逾時銷假列計違規處理。

２事假：
須於事前請准，如急事不及事前請假者，須
由家長於當日07：30時前向學生事務處或導
師報備。

學生請假規定



手機管理規定
 學生攜帶行動電話需須經家長同意填寫申請書依程序申請。
 學生攜帶行動電話應於進入校門前即關機，並於每日上午7:55之前

將行動電話交由班級導師置放於班級行動電話專用保管箱統一保管。
 上課期間如遇緊急事件需與學生聯繫，可聯絡導師；學生若需聯絡

家長，可向導師報備使用學校電話。

違規懲處：
（一）繳交保管但未關機者初犯處口頭警告，再犯者處警告乙次。
（二）未依規定繳交保管(未使用)經發現後處警告乙次、並由學務處代管該

支行動 電話15日。
（三）未依規定繳交保管且違規使用者，處小過乙次、並由學務處代管該支

動電 話30日。
（四）行動電話收繳前或發還後未經師長核准違規使用者，處小過乙次、並由

學務處代管該支行動電話30日。
（五）因借用他人行動電話而違規者，借出人及借用人均處小過乙次、並由

務處代管該支行動電話30日。
(六) 上述行為任累犯次數2次(含)以上者處代管該支行動電話至當學期結束

，若至學期末未滿30日者則以30日計算。



廠商：新北、冠冕

費用：一餐65元

繳費：以月為單位，每月一

日發放繳費單，當月

十五日以前繳清。

午、晚餐





科目 授課教師 科目 授課教師 科目 授課教師

國文 王琪 歷史 洪晨晏 家政 王琪

英文 蔡桂華 公民 蔡爾司 童軍 李志軒

數學 羅雅薇 音樂 陸生輝 健教 吳明輝

自然科技 汪孝文 表演藝術 林靜娟 英文會話 程美芳

地理 趙弘兆 體育 林怡裕 英文會話 陳慧文

資訊 戴心喬 視覺藝術 陳麗雪 輔導 劉偉平

生命教育 杜嘉郁

國一仁班任課老師





仁愛濟貧園遊會



105上班費

班費：５００元（仁愛園遊會）

班服：２５０元

班費預收８００元



家長會聖誕愛
心巧克力




